桦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年初以来，我局按照桦川政办发〔2016〕35号《关于印发桦川县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》要求，围绕县委、县政府中心工作及公众关切，立足市场监管职能，着力推进行政行为全过程和重点领域信息公开，不断增强公开实效，以公开促规范、以公开促服务、以公开促落实，为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加全面、高效、便捷的信息公开服务，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。
一、《桦川县2016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》分配任务完成情况；
1、推进食药领域信息公开；食品农产品监督抽检，蔬菜106批次、水果110批次、鲜蛋1批次、畜禽肉及副食品20批、水产品３批次，共计240批次，合格率为100%。并公示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推进企业信用领域信息公开；一是截至到2016年6月30日年报结束日期止，全县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率达到了80%。二是我县共有234户企业因未按时进行信用信息公示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其中65户企业在得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后，积极采取补救措施，及时进行了信用信息公示；然后，向我单位提交了“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申请书”。在我单位对申请企业相关情况进行核实后依法予以移出。三是通过两次双随机抽查工作，共检查了我县内资企业44户。其中未按规定进行信用信息公示的3户，通过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联系的14户，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17户。四是通过“信用黑龙江”网站查询，我县共公示行政许可信息713条，公示行政处罚信息9条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；
我局开展多元化公开方式，利用局机关展示屏以及互联网等多种形式开展政府信息工作，在展示屏主动公开我局的工作职能、领导责任分工、各股室负责人及职责，让前来办事人员能够清晰工作流程，节省办事时限，更加公开、透明，积极配合全县系统大平台建设，确定专人负责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强化责任，规范信息分类方式、发布格式，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地主动公开各类政务信息，增强信息发布的主动性、权威性和实效性。主动提供政务公开信息、企业基本信息、个体工商户基本信息等查阅服务，方便企业、群众就近获取所需信息。
2016年，我局主动公开政务信息4条，信息公开的主要途径是政府网站、报刊等。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立足市监职能，结合实际扎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效性，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。
（一）把政府信息公开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。通过制作公示板、公布举报电话、媒体宣传、咨询服务等形式及在政府公开网站对外公开我局的工作职能；宽松县域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；综合管理各类行政审批项目、办理时限、收费标准和依据；行政执法的依据、权限、程序、行政相对人的权利、义务；检验、检测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、时限和结果，收费的依据和结果等，全年共受理消费者咨询89件，投诉223件，为消费者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万余元。通过召开会议、内部通报、下发文件等形式对内公开我局的重要决策和工作措施；重点建设项目安排和技术项目开发；重要干部调配使用、职称评定、评先评优；大额度资金的使用范围；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等。
（二）把政府信息公开与执法行动紧密结合。将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原则始终贯穿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，在年初开始清查权力责任清单，全面清查我局的行政权力清单共计650项，并将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公布在黑龙江省行政权力平台上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对廉政风险等级目录进行全面规范，依法向社会公开“职权目录”和“权力运行流程图”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使政府信息公开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润滑剂。同时以落实廉政风险防范机制为重点，以制度建设为抓手，根据工作职能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,明确划分各个部门的执法内容、执法类别、执法依据、执法范围、执法权限、执法程序和执法责任，进一步完善内部执法监督体系。
（三）把政府信息公开与反腐倡廉紧密结合。按照决策权、执行权、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，科学设置权力边界，合理优化权力结构，依法规范权力运行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、不能腐的防范机制、不易腐的保障机制，使政府信息公开成为防治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防火墙。
本年度共受理政务信息公开申请0件。按国家有关保密规定不予公开的政务信息0件。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、诉讼情况
本年度没有发生有关政务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。
五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
本年度没有发生有关政务信息公开收费情况。
六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
2016年，我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仍存在问题与不足。一是公开载体还需进一步丰富。结合印发宣传资料、发送短信、开通咨询电话等多种形式，落实政务信息公开工作。二是公开内容有待于充实、完善。我局将进一步充实政务公开内容，突出热点问题，把群众最关心、反应最强烈的事项作为公开的主要内容。
（二）改进措施
针对信息公开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，我局将采取针对性的改进措施，全方位、宽领域、多形式地推动市场监管部门作为信息应公开尽公开，以此充分履行市场监管职能。
一是进一步规范政务信息公开日常工作，充分发挥政务信息公开受理能力，提高现场服务质量，夯实工作基础，解决突出问题，提高工作效能。
二是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机制，研究完善政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细则，规范重点业务政务信息公开的内容、程序，巩固和深化政务信息公开工作。
三是进一步加强对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，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做法，切实推动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迈上新台阶。

